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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省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事局、建设局（建委）

，中央在鄂单位，省直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为加强我省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高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专业技

术人员素质，规范施工管理行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和施工

安全，现将《湖北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湖北省人事厅湖

北省建设厅二00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湖北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制度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提高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素质

，规范施工管理行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和施工安全，根据

人事部、建设部《关于印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的通知》（人发[2002]111号）、《关于印发〈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

通知》（国人部发[2004]16号），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湖北省对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和施工管理关键岗位的专业技

术人员实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纳入全省统一的专业

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北省从事建

设工程项目总承包、施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四条 省人

事厅、省建设厅共同负责湖北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的

实施工作。 第二章 考 试 第五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

行全国统一大纲，全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的制度，由

省人事厅、省建设厅共同组织实施，每年举行一次。 第六条 



省建设厅负责组织命题工作，统一规划二级建造师的培训等

有关工作。 第七条 省人事厅负责审定考试试题，组织实施考

试报名、资格审查、阅卷等考务工作，会同省建设厅对考试

考务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和确定合格标准。 第八条 二

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设《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建设工

程法规及相关知识》、《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3个科目。《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分为：房屋建筑、公路、水利水

电、电力、矿山、冶炼、石油化工、市政公用、机电安装和

装饰装修10个专业类别，考生在报名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选择其一。 第九条 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取得工程类或工

程经济类中等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工作满2年的，可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第十

条 取得建筑施工二级以上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并符合报考条

件的人员，达到下列条件之一，可免试相应科目： （一）具

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5

年，可免《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科目的考试。 （二）取得一

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取

得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5

年，可免《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和《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

识》2个科目的考试。 第十一条 已取得某一个专业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选择另一个《专

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考试。考试合格后核发相应专业

合格证明。该证明作为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别的依据。 第

十二条 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

全部3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

部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



试科目。 第十三条 参加考试由本人提出申请，携带所在单位

出具的有关证明及相关材料（符合免试条件的须提供市州以

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证明），经市州以上人事职改部

门和人事考试管理机构按规定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查合格后发

给准考证。考生凭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中

央在鄂单位和省管单位的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

十四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点设在市州以上城市的

大、中专院校或高考定点学校。 第十五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

开、应考人员自愿参加培训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的人员

，不得参加考试和与考试有关的培训工作。 第十六条 二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省人事厅颁发由人事部、建设

部统一格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七条 取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

员，必须经过注册登记，方可以二级建造师名义执业。 第十

八条 湖北省建设厅为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注册管理机构。 

第十九条 申请注册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

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无犯罪记录； （三）身

体健康，能坚持在建造师岗位上工作； （四）年龄在65周岁

以下； （五）经所在单位考核合格。 第二十条 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注册，由本人提出申请，聘用单位按属地原则送市、

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合格后，统一报省建设厅进行注册

登记。 中央在鄂单位和省管单位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由

聘用单位审核后，直接报省建设厅进行注册登记。 第二十一

条 准予注册的申请人，由省建设厅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二

级建造师注册证》，并报建设部或其授权的注册管理机构备

案。 第二十二条 省人事厅和各市、州、县人事部门对二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注册和使用情况有检查、监督的责任。 第二十

三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前3个

月，持证者应到原注册管理机构办理再次注册手续。再次注

册者，除应符合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外，还须提供接受继续

教育的证明。 第二十四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单位者

，应由原聘用单位及时办理注销手续，并由新聘用单位申请

重新注册。 第二十五条 经注册的二级建造师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由注册管理机构注销注册，并在规定期限内不得注册： 

（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因过错发生工程建设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有建筑市场

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脱离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及其相关

工作岗位连续两年（含两年）以上的。 （五）同时在两个及

以上建筑企业执业的。 （六）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 第二十

六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实行备案和公布制度，每年年

底由省建设厅将全省当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登记情况

向建设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职 责 第二十七条 二级

建造师经注册后，有权以建造师名义担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

的项目经理及从事其他施工活动的管理。 第二十八条 二级建

造师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的各项

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第二十九条 二级建造师的执业范围： 

（一）担任二级及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

目施工的项目经理。 （二）从事其他施工活动的管理工作。 

（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

他业务。 第三十条 二级建造师的执业技术能力： （一）了解

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有关行业管

理的规定。 （二）具有一定的施工管理专业知识。 （三）具



有一定的施工管理实践经验和资历，有一定的施工组织能力

，能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第三十一条 二级建造师必须

接受定期继续教育，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管理，由省人事厅、

省建设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办法后组织实施。 二级

建造师具体执业要求由省建设厅另行规定。 第三十三条 经国

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获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

程项目施工管理的外籍及港、澳、台地区的专业人员，符合

本规定要求的，可报名参加我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以

及申请注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人事厅、省建设厅按职

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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